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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渔业船舶航行值班准则(试行)
农业部渔业船舶航行值班准则(试行)
（1999年11月8日）

第一条 为保证渔业船舶航行作业的安全，规范渔业船舶值班标准，保护海洋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渔业船舶所有人应根据本准则，并结合所属船舶的具体情况做到：

1．渔船所有值班人员都必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持有相应证书；

2．编制船舶的航行值班规则，并报所在地渔港监督机关批准；

3．值班规则应悬挂在船舶驾驶室、轮机舱和无线电通信室内，并确保船长和相应的值班人员遵守；

4．保证船长能组织和领导船上的一切工作，船长和其他所有船员都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培训、考试，并持有相应证书；

5．船上安装的通信和助航仪器以及保障船舶安全航行的任何设备都必须处于正常的使用状态。

第三条 船长应当保证：

1．所有值班人员必须由持有相应适任证书的职务船员担任；

2．除航行值班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随意进入驾驶室；

3．所有值班人员上岗前必须经过充分休息，不能因值班人员疲劳而影响航行安全；

4．在航行期间值班人员不得饮酒；

5．不得安排正在值班的值班人员从事与值班无关的事项。

第四条 船长和值班人员应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遇有海难事故时，在不危及本船安全的情况下，应全力进行救助。

第五条 船长和值班人员应遵守国际、国内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当地港口港章的有关规定。并应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防止污染海洋。

第六条 值班驾驶员、轮机员和无线电报(话)务员必须按要求，及时和如实记录航海日志、渔捞日志、轮机日志。航海日志、渔捞日志和轮机日志记载的内容必须与船舶实际动态相符。

第七条 本准则适用于24米及以上渔业船舶。24米以下渔业船舶可由省级渔港监督机关参照本准则和其作业范围及作业特点制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备案。

第八条 航行值班要求：

1．渔船离港前，船长应主持研究本航次与航行有关的航海资料、制定安全可靠的航行计划。航行中应尽可能实施预定的航行计划；

2．渔船航行和作业时，只有船长或值班驾驶员才有权下达舵令；操舵员接到命令后要复诵舵令，执行完舵令后要报告；值班驾驶员接到报告后要回答。命令、复诵、报告和回答要清楚响亮(舵令、复诵、报告和回答词见附表一)；

3．在任何时候，驾驶室内必须有人值班，并在整个值班时间内保持正规了望；在夜间航行时驾驶台和有碍值班人员了望的灯光要进行管制；

4．正规了望应包括下列内容：

(1)利用视觉、听觉和其他一切有效手段，持续地保持警惕状态，细心观察周围情况、海面漂浮物、周围环境、包括附近陆标和船舶动态等；

(2)密切观测周围船舶相对方位的变化和动态；

(3)正确辨别各种船舶灯光信号，核实浮标编号、灯标性质与岸灯等；

(4)观察天气变化、风情、波浪，特别是能见度的变化等；

(5)及时观察雷达，正确利用雷达进行导航、避让；

(6)正确使用海图，了解周围海面是否有危及航行安全的危险存在。

5．在值班期间，应充分使用一切可用的助航仪器、陆标和各种定位方法确定船位；

6．及时修正风、流压差，进行航迹推算，对船舶的舶位、航向和速度，要根据当时的海上情况选择适当时间间隔(最长不应超过1小时)进行核对，以确保船舶沿着计划航线航行。

使用船上自动操舵装置时，核对船位的时间间隔要适当缩短；

7．负责值班的驾驶员应充分了解船上所有安全和航行设备的放置地点和操作方法，了解舵和螺旋桨的控制性能及船舶操纵特性等，并应了解他们在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8．在值班时，要严格遵守《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保持正规的了望，充分估计局面(如：碰撞、搁浅或其他航行危险)，处理好避让关系；

9．值班人员在进行海图作业、观察雷达和记录航海日志时，必须先认真扫视周围海面，确信在此期间没有航行危险迫近时，方可进行上述工作。在进行上述工作时，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

10．船舶进出港口、靠离码头、航经狭水道、船舶密集区、冰区、能见度不良或临近航行障碍物时，船长应在驾驶台亲自指挥，并可派专人到驾驶台协助了望；若值班驾驶员对执行航行职责没有十分把握时，应立即招请船长到驾驶台；

11．发现遇难的船舶和飞机、遇难人员、沉船和海上漂浮物等，要通知船长或岸台并采取相应措施；

12．值班人员还应了解由于特殊的作业环境可能产生的对航行值班人员的特别要求。

第九条 渔船捕捞作业值班及要求：

1．拖网渔船作业时，应由船长、大副轮流值班，二副执行短程转移渔场时的值班；围网船作业，航测鱼群时，由船长、大副、二副轮流值班。不论何种作业方式，起放网时应由船长值班；

2．渔船在进行捕捞作业时，值班驾驶员除应考虑第八条所规定的内容外，还应考虑下列因并正确地采取行动：

(1)船舶操纵性能、尤其是停船距离、航行和拖带渔具作业时的回转半径；

(2)甲板上船员的安全；

(3)因捕捞作业、渔获物装卸和积载，异常海况和天气状况等而产生的外力对船舶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稳性和干舷的降低对渔船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

(4)附近海上建筑物的安全区域、沉船和其他危及渔具的水下障碍物；

(5)在装载渔获物时，应注意在整个航行期间内都应留有充分的干舷、保持渔船稳定性和水密性，还应考虑燃料和备用品的消耗、可能遇到的异常天气状况和甲板连续结冰可能导致的危险。

第十条 航道及有明确规定不得锚泊的水域不得锚泊：锚泊时要考虑水流、风向和潮汐情况，并检查周围水域是否有暗礁、沉船、水中障碍等危险物存在。

第十一条 锚泊后要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要求，显示号灯、号型和鸣放声号。

第十二条 在锚泊期间，值班驾驶员要经常了解：

1．锚泊时的船位，经常检查船位的变化，检查是否有走锚的现象；

2．了解和观测气象、风向、风力、海流和潮汐情况的变化，并要及时根据风向、风力、潮汐、海流等的变化调整锚链；

3．密切注意周围船舶的动态，遇有可能迫近的危险时，要按《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规定发出声、光信号。

第十三条 发现走锚或危险迫近时，应立即通知船长，并不失时机地通知机舱备车和全船人员，特别是恶劣天气应提前通知。

第十四条 交接班时，授班人员应提前10分钟上驾驶台做好接班准备。交班人员要确信接班者头脑清醒，并适应了驾驶台的环境后，方可办理交接班手续。

第十五条 交接班时，必须交清以下内容：

1．船位、拖网与枚网时间、航向、拖向、拖速、流速、风速、风、流压差等；

2．各种助航、助渔仪器的使用情况；

3．对拖网的主、副船或围网船和灯光船之间的动态，周围船舶的动态；

4．在望或即将在望的岛屿、航标、水面障碍物及海图标注的附近暗礁、沉船、水中障碍物等情况；

5．天气与海况变化；

6．航标的识别，下一班可能遇到的危险及有关注意事项的建议；

7．船长布置的且下一班应知道的事项，航行计划的变化和航海警告、通告等。

第十六条 值班驾驶员遇有列情况不得交班：

1．正在采取避让措施时；2.正在进行起、放网作业时；  

3．接班人员不称职；

4．没有找到转向目标或船位不清；

5．授班者没有完全理解交班内容时。

第十六条 在交接班过程中不免除原值班人员的值班责任。

第十八条 船长应保证船舶在停港或航行期间，机舱始终有轮机人员值班，严格服从驾驶台的指令。如果发现机舱有影响航行安全和可能污染海洋的问题时，轮机值班人员要立刻通知驾驶台。

第十九条 渔船出航前，船长应提前通知轮机长，轮机长接到指令后，应立即通知机舱和机电人员到位，并按照各自分工对机械设备、燃料、备件、工具等进行检查，出航前一个小时，备好车并通知船长。

第二十条 航行和作业期间，机舱值班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经常检查主、辅机及其它机械运转情况，并保持机舱所有机械始终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在轮机日志记录各种数据。如有异常，要及时处理，自己不能处理或对处理有疑问，应立即通知轮机长，如有必要还应直接通知驾驶室。

第二十一条 轮机值班员在交接班时，必须交清下列情况：

1．主机、发电机、其它辅助机械及仪器、仪表的工作情况；

2．各种电压及油、水及排烟温度、压力情况；

3．轮机长有关指示和注意事项；

4．其他需要交待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 机舱值班员必须服从驾驶室的指令。

第二十三条 按照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要求，船上无线电报务员或话务员应在船长的统一领导下，坚持值班，保持在各种情况下的无线电报或话务通畅。

第二十四条 航海日志和轮机日志必须使用我部规定的统一格式。

第二十五条 本准则自2000年6月1日起执行，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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